
2024年统计年报和2025年

定期统计报表制度主要修订内容

一、总体说明

（一）国家常规统计调查各项报表制度所列文号调整为“国统字〔2024〕77号”。

（二）各报表制度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相关条款具体内容，按照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4年9月13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有关修改内容调整。
（三）积极推进经营主体活动发生地统计改革，在一套表统计调查制度中设“企业组织结构调查表”。
（四）进一步强化数据质量管理，在统计报表制度中增加调查数据审核关系和数据查询汇总相关要求，详见本文具体内容和附件3。

    （五）按照《统计调查单位临时代码编码规则》（国统办普查字〔2024〕28号）》，对相关调查单位编制18位临时代码。

（六）各报表制度报送时间将根据国家法定节假日安排适当调整，一套表制度（2024年统计年报和2025年定期统计报表制度）数据采集和验收时间详见附件2。

    （七）技术支持部门配合有关单位做好通用表、综合表等布置收集工作和数据汇总、加工处理工作。
（八）涉及本次修订的具体内容（报表制度）详见附件1。

（九）本文未提及修订的，按原内容执行。
二、统计单位基本情况统计报表制度

将原《基本单位统计报表制度》与《调查单位基本情况统计报表制度》整合为《统计单位基本情况统计报表制度》，将一套表调查单位审核确认工作有关要求和相关申请报表纳入该制度。（附件1—1）
三、一套表统计调查制度
（一）总说明。（附件1—2）
1.将“统计范围”中“规模以上工业：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法人单位”调整为“规模以上工业：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法人单位和个体经营户”。

2.将“数据采集”中“统计调查对象的财务指标，应当依据真实、合法的会计核算资料和纳税申报资料填报”调整为“统计调查对象的财务指标，应当依据真实、合法的会计核算资料和纳税申报资料填报。相关资料数据不一致时，应依据实际经营情况填报”。
3.将“通用表的组织实施”中“法人单位所属产业活动单位情况”改为“企业组织结构调查表”；“‘法人单位所属产业活动单位情况’由普查中心负责属性指标审核，从业人员、收入（支出）指标由负责法人单位一套表统计的各业务司审核”改为“‘企业组织结构调查表’由负责该法人单位统计的各相关专业进行审核，普查中心对属性指标再审核”。

（二）调查单位基本情况。
1.将调查单位基本情况（101—1表、201—1表）报表名称调整为一套表调查单位基本情况（101—1表、201—1表）；取消指标“建筑业企业新资质等级编码”。（附件1—3）

2.将法人单位所属产业活动单位情况（101—2表）调整为企业组织结构调查表（108表）。

（三）从业人员及工资总额。
1.从业人员及工资总额（102—1表）调整报表报送及省级统计机构验收截止时间。（附件1—4）
    2.从业人员及工资总额（202—1表）报送范围由“辖区内规模以上工业、有资质的建筑业、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有开发经营活动的全部房地产开发经营业、规模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调整为“辖区内规模以上工业、有资质的建筑业、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有开发经营活动的全部房地产开发经营业、规模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中抽中的样本法人单位”，同步调整抽样方案有关内容（附件1—61）；增加从业人员期末人数、从业人员平均人数、从业人员工资总额、从业人员平均工资及其分组的“本季”和“1—本季”汇总指标；调整省级验收截止时间。（附件1—5）
（四）财务状况。

1.工业财务状况（成本费用）（B103表）填报方式作以下调整：①2024年12月在规模以上工业法人单位名录库中的调查单位，“流动资产合计”等财务指标由统计机构从工业财务状况（B203表）月报表中摘抄，“工业总产值”指标由统计机构从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产品产量（B204—1表）中摘抄，调查单位不填写，报表指标栏置灰，其他指标填报方式不变；②2024年12月统计月报至2024年统计年报期间新增的调查单位填报B103表中各项指标数据；③同步在表底说明新增有关填报要求。取消“预付账款”等14个纳入2023年统计年报的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指标。（附件1—6）

    2.建筑业财务状况（C103表）取消指标“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取消“预付账款”等19个纳入2023年统计年报的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指标。（附件1—7）
3.服务业财务状况（F103表、F203表）指标“期末用工人数”调整为“平均用工人数”。取消F103表中“预付账款”等16个纳入2023年统计年报的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指标。（附件1—8）
4.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财务状况（E103表、S103表）取消“预付账款”等21个纳入2023年统计年报的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指标。

5.房地产财务状况（X103表）取消“预付账款”等18个纳入2023年统计年报的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指标。（附件1—9）
（五）生产经营。

1.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产品产量（B204—1表）修订《规模以上工业产品产量目录》，增加碳酸锂、储能用锂离子电池、半挂牵引车、汽车底盘4个调查产品，调整25个调查产品的名称、计量单位或产品说明。（附件1—10）

2.工业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产值（B104—4表）使用的“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目录”在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中相关目录的基础上新增“烟草机械专用设备”和“高/超高纯生铁类材料”相关产品，调整“金属船舶”等产品目录和说明。（附件1—11）

3.房地产开发项目经营情况（X204—1表）新增指标“已签订合同总额”，新增“保障性住房情况”其中项指标“配售型保障房”，取消项目投资完成情况“住宅”其中项“90平方米及以下”“90—144平方米”“144平方米以上”等分组。（附件1—12）
    4.保障性住房开发及经营情况（X204—3表）新增指标“实物补偿住房面积”“实物补偿住房套数”，新增“保障性住房完成投资”“保障性住房销售面积”“保障性住房销售套数”“保障性住房销售额”等其中项指标“配售型保障房”。（附件1—13）
（六）能源和水消费。

能源生产、销售与库存（205—6表）使用的“能源生产、销售与库存目录”将“垃圾焚烧发电量”调整为“生物质发电量”其中项。（附件1—14）
（七）固定资产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情况（206表）新增指标“已签订合同总额”，指标“棚户区改造项目”调整为“保障性住房项目”。（附件1—15）

（八）企业组织结构情况调查。

新建企业组织结构调查表（108表）。（附件1—16）

（九）信息通信技术应用和数字化转型情况。

信息通信技术应用和数字化转型情况（109表）新增指标“贵企业在生产经营中与数据要素有关的情况”及选项；指标“贵企业信息技术人员平均人数  人，上年  人”新增其中项“从事数据相关业务的人员  人，上年同期  人”，指标“贵企业全年信息化投入  千元，上年  千元”新增其中项“用于数据库运营和维护的费用  千元，上年同期  千元”；指标“贵企业年末使用的计算机”调整为“年末贵企业使用的计算机”；取消指标“贵企业在生产经营中是否已进行数字化转型”。（附件1—17）
（十）生产经营景气状况问卷。

    1.工业生产经营景气状况（B210表）指标“您认为是否存在‘招工难’问题”增加补充说明“若选①，跳过问题26”，“‘招工难’的主要原因”增加补充说明“最多可选3项”。（附件1—18）
2.服务业生产经营景气状况（F210表）指标“本季度企业生产经营面临的突出问题”取消补充说明“如未选5，跳过问题24”，指标“您认为是否存在‘招工难’问题”补充说明调整为“若选①，跳过问题33”。（附件1—19）

    3.房地产生产经营景气状况（X210表）调整企业用工情况相关指标顺序。（附件1—20）
    四、“四下”单位抽样调查统计报表制度
（一）各专业抽样调查方案中“抽样框根据在2018年全国第四次经济普查资料基础上维护更新至2022年年报的名录库进行整理”调整为“抽样框根据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资料进行整理”。（附件1—21）
（二）“四下”企业财务状况（214表）统计范围由“辖区内抽中的规模以下工业企业、资质外建筑业企业、限额以下批发和零售业企业、限额以下住宿和餐饮业企业、规模以下服务业企业”调整为“辖区内抽中的规模以下工业企业、资质外建筑业企业、规模以下服务业企业”，同时调整报送日期及方式中相应内容。（附件1—21）
（三）“规模以下服务业抽样调查设计”中新增“确定样本量时综合考虑国有经济等分组指标的代表性”有关要求。（附件1—21）
    五、农林牧渔业统计报表制度

总说明“（三）统计调查内容和方法”第9条中“南方五省热带亚热带作物生产情况”调整为“南方四省热带亚热带作物生产情况”，“统计数据取得方法由各省级统计机构自行确定，并按照制度要求审核、验收、上报”调整为“统计数据采取全面统计的方法逐级汇总上报，各级按制度要求审核、验收、上报”；“（四）统计表式及填报说明”增加“在数据采集系统中，农业类报表应根据不同业务需要，提供展示上年同期数，自动计算单产、截至本季累计、增减量、增减幅（%）等功能，用于数据审核”。（附件1—22）

农户耕地流转情况调查表（A101表）2024年年报免报，新增表底说明；农业生产经营单位农作物播种面积情况（A404表）2025年定报免报国家统计局，调整表底说明。（附件1—23）

农作物遥感测量和对地调查样方自然地块调查表（A202表）中实施秋冬播面积调查省份取消“上海”“贵州”，调整表底说明。（附件1—24）

样本点所在村基本情况表（A203表）取消指标“是否贫困村”“总人口”“劳动力”“从事农业劳动力”“外出劳动力”“糜子（黍子）”。（附件1—25）

农产量抽样调查放样实测作物卡片（A205表）中实施夏收作物实测产量省份取消“辽宁”“上海”“福建”“江西”“湖南”“广东”“海南”,实施早稻实测产量省份取消“云南”，调整表底说明。（附件1—26）

（六）生猪生产调查表（A209表）、牛生产调查表（A210表）、羊生产调查表（A211表）、家禽生产调查表（A212表），养殖场户地址取消“    组（小区）”,地址编码由14位调整为12位，养殖场户编码由3位调整为17位（含12位村编码、2位村民小组编码和3位户编码），调整表底说明。（附件1—27）
    （七）主要畜禽问卷调查表（A214表）新增指标“青贮玉米消耗总量（吨）    （季报，牛养殖户填写）”。（附件1—28）

    （八）农业生产条件（A301表）指标“农药使用量”调整为“农药使用量（商品量）”，调查对象免报，新增表底说明“‘农药使用量（商品量）’来源于农业农村部”，调整表底说明。（附件1—29）

    （九）经济作物生产情况（A303表）免报“棉花”播种面积和产量，调整“糖料”统计口径范围，“生麻”调整为“麻类”，调整表底说明。（附件1—30）

    （十）南方五省区热带、亚热带作物生产情况（A305表），报表名称调整为“南方四省区热带、亚热带作物生产情况”，实施调查省份取消“福建”，调整表底说明。（附件1—31）

    （十一）经济作物生产情况季节报（A403表）新增“特种农作物”及“其中：花卉”，“生麻”调整为“麻类”；新疆棉花产量实测时间由11月20日前调整为11月30日前；调整表底说明。（附件1—32）

    （十二）茶叶、园林水果生产情况（A415表）新增“热带水果”其中项指标“芒果”，“其他水果”其中项指标“樱桃”，“年末果园面积”其中项指标“龙眼园”“樱桃园”“芒果园”；调整表底说明。（附件1—33）

（十三）设施农业生产情况（A304表）、粮食作物生产情况季节报表（A402表）、蔬菜、瓜果生产情况（A412表），调整表底说明。（附件1—34）
（十四）新增“2024年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调查工作方案”“2024年再生稻调查工作方案”；“农作物面积遥感测量和对地调查方案”“农作物实地调查要求”分别调整为“农作物面积对地调查方案”“农作物面积遥感测量方案”，并调整相关内容。（附件1—35）

六、农业产值和价格综合统计报表制度
（一）总说明“（四）统计表式及填报说明”中增加“在数据采集系统中，价格类报表应根据不同业务需要，提供展示上月价格、上年同期价格，自动计算增减幅（%），编辑交易时间、规格、备注等功能，用于数据审核”。（附件1—36）
（二）主要农产品中间消耗基层表（M202表）新增指标“种养模式”及选项“全程自种（自养）”“全程托管种植（养殖）”“部分托管种植（养殖）”；新增指标“成本合计”“维修费”“土地成本”及其其中项“自营地折租”；指标“土地承包费”调整为“承包地费用”，作为指标“土地成本”其中项；“补充资料”调整为“三、其他成本”。（附件1—37）

    （三）农林牧渔业总产值（M301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年度计算表（M304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M401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季度计算表（M404表），调整表底说明。（附件1—38）
（四）农产品集贸市场价格（M405表）表头增加“采集地点经度”“采集地点纬度”，小数点后保留5位小数；新增指标“马铃薯”“胡萝卜”“芹菜”“油菜”，产品规格为“中等”；新增指标“鲫鱼”，产品规格为“0.2—0.5公斤”；新增指标“鳙鱼”，产品规格为“2—4公斤”。（附件1—39）

（五）农产品生产者价格基层表（M201表）、农产品生产者价格指数（M402表）采用的“农产品生产者价格调查与价格指数编报方案”中“采取随机抽样的调查方法”调整为“采取与规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的调查方法”；“如农产品销售中断期超过合理销售空白期，则应以样本附近或相似特征的农业生产者替换”调整为“如农产品销售中断期超过合理销售空白期，则应以样本附近价格水平接近的地区或相似生产规模等特征的农业生产者替换”；“调整的方法可以相邻农户或地域的同质产品价格代替”调整为“调整的方法可以相邻农户或相邻地域的同质产品价格代替”。（附件1—40）
（六）农产品集贸市场价格（M405表）采用的“农产品集贸市场价格调查方案”中调查内容及汇总方法的“31种主要产品”调整为“37种主要产品”；“调查范围”调整为“调查范围及对象”，“农产品集贸市场价格调查的范围为全国选中的200个农产品调查县”调整为“农产品集贸市场价格调查的范围为全国选中的农产品调查县”，新增“调查对象是县及县以下的集贸市场”有关要求；新增规格品说明。（附件1—40）

七、工业统计报表制度
取消规模以上工业个体经营户基本情况（B101表），相关内容纳入一套表调查单位基本情况（101—1表）。
八、批发和零售业统计报表制度
（一）调整总说明。（附件1—41）
1.新增“对年交易额1000万元及以上的商品类电子商务交易平台以及满足纳统条件的城市商业综合体进行重点调查；对有网络购物行为的住户调查样本户和一般网民进行非概率抽样调查”“对于同时从事线上线下经营的批发和零售业法人、个体经营户和其他行业附营的批发和零售业产业活动单位，主要经营活动所在地为其实体经营场所所在地；对于仅从事线上经营的批发和零售业法人、个体经营户和其他行业附营的批发和零售业产业活动单位，主要经营活动所在地为其线上销售实际经营所在地”有关要求。

2.“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局可在本制度的报表中增加指标”调整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局经国家统计局批准可在本制度的报表中增加指标”。

3.“月度资料将按照《国家统计局主要统计信息发布日程表》规定时间通过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调整为“月度资料将按照《国家统计局主要统计信息发布日程表》规定时间通过国家统计局网站和国家统计数据库公布”；“年度资料将通过《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等出版物对外公布”调整为“年度资料将通过《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等出版物和国家统计数据库对外公布”。

（二）批发和零售业产业活动单位（个体经营户）情况调查表（E107表）指标“单位类别”调整为“单位类型”，选项“1产业活动单位 2个体经营户”调整为“2产业活动单位 3个体经营户”。（附件1—42）
（三）批发和零售业连锁经营情况（E120—1表）指标“批发零售连锁业态（所选代码为唯一，多业态连锁按照销售额比重最大的填报）”调整为“零售连锁业态（单选，多业态连锁按照销售额比重最大的填报）”；取消指标“其中：非自有配送中心配送商品购进额”。（附件1—43）
（四）批发和零售业连锁门店及配送中心分布情况（E120—2表）指标“上年同期”调整为“上年”。（附件1—44）

（五）亿元以上商品交易市场成交情况（E130表）指标“营业状态”调整为“营业类型”。（附件1—45）
（六）城市商业综合体情况（E140表）指标“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零售”调整为“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零售”；指标“分支机构”调整为“产业活动单位（分支机构）”。（附件1—46）
（七）网购用户网上购物消费习惯调查问卷（E150表）新增指标“生活消费支出金额（住户调查样本用户免报）”；新增指标“请问您是否赞同以下消费理念（判断题，选择‘是’或‘否’）”及选项“只买自己需要的和必要的商品（服务）”“愿意花大价钱购买自己喜好的商品（服务）”“不轻易为品牌溢价买单，愿意寻找性价比更高的平价替代品”“购买商品（服务）前会在多个电商平台对比产品价格”“不是样样都追求全新，愿意购买二手商品”“提前规划消费支出，控制消费额度”；新增指标“以下哪些因素限制或阻碍您（家）增加消费支出（多选题，数量不限）”及选项“目前收入有限”“未来收入预期不佳”“缺少感兴趣的消费热点”“买不到满足需求的产品”“休闲休假时间太少”“赡养老人负担太重”“子女教育负担太重”“家庭医疗负担太重”“房租房贷等居住成本太高”“市场监管不严，消费环境不佳”“其他”；取消指标“如果没有网购渠道，您还会购买吗”。（附件1—47）

    （八）批发和零售业商品销售和库存（E204—1表）、重要商品购进、销售和库存（E204—2表）指标“上年同期”调整为“上年”。（附件1—48）
    （九）取消重点网上交易平台情况（E231表），相关内容调整至《平台经济统计报表制度》。（附件1—69）
九、住宿和餐饮业统计报表制度

（一）调整总说明。（附件1—49）
1.“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局可在本制度的报表中增加指标”调整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局经国家统计局批准可在本制度的报表中增加指标”。

2.“月度资料将按照《国家统计局主要统计信息发布日程表》规定时间通过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调整为“月度资料将按照《国家统计局主要统计信息发布日程表》规定时间通过国家统计局网站和国家统计数据库公布”；“年度资料将通过《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等出版物对外公布”调整为“年度资料将通过《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等出版物和国家统计数据库网站对外公布”。
（二）住宿和餐饮业产业活动单位（个体经营户）情况调查表（S107表）指标“单位类别”调整为“单位类型”，选项“1产业活动单位 2个体经营户”调整为“2产业活动单位 3个体经营户”。（附件1—50）
（三）住宿和餐饮业连锁经营情况（S120—1表）取消指标“其中：非自有配送中心配送商品购进（采购）额”；指标“上年同期”调整为“上年”。（附件1—51）
（四）住宿和餐饮业连锁门店及配送中心分布情况（S120—2表）、住宿和餐饮业经营情况（S204—1表）指标“上年同期”调整为“上年”。（附件1—52）
    十、房地产开发统计报表制度
    （一）房地产开发项目申请表（X202表）新增指标“已签订合同总额”“项目建设地经纬度坐标”。（附件1—53）

    （二）房地产开发企业投资、资金和土地情况（X401表）取消投资情况指标“住宅”其中项“90平方米及以下”“90—144平方米”“144平方米以上”等分组；调整报送时间。（附件1—54）

十一、能源统计报表制度

（一）“四下”企业主要能源产品产量（P206表）中原煤、天然气、火力发电量填报目录新增“无烟煤”“常规天然气”“燃煤发电量”等细分类指标。（附件1—55）

    （二）能源平衡表（实物量）（P303—1表）、分行业能源消费量（实物量）（P303—2表）、分行业终端能源消费量（实物量）（P303—3表）、能源平衡表（标准量）（P303—4表）、分行业终端能源消费量（标准量）（P303—5表）新增指标“氢能”，指标“秸秆”“薪柴”调整为“秸秆薪柴”。（附件1—56）

十二、劳动工资统计报表制度
（一）新增从业人员及工资总额（I102—3表）年报表，统计范围为“辖区内全部机关、事业单位法人”。（附件1—57）
（二）新增从业人员及工资总额（I202—3表）季报表，统计范围为“辖区内全部机关、事业单位法人”。（附件1—58）
（三）从业人员及工资总额（I102—2表）统计范围由“辖区内除规模以上工业、有资质的建筑业、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有开发经营活动的房地产开发经营业、规模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以外的抽中样本单位”调整为“辖区内除规模以上工业、有资质的建筑业、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有开发经营活动的全部房地产开发经营业、规模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以及机关、事业单位法人以外的抽中样本单位”；调整报送时间及省级验收截止时间。（附件1—59）

（四）从业人员及工资总额（I202—2表）统计范围由“辖区内除规模以上工业、有资质的建筑业、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有开发经营活动的房地产开发经营业、规模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以外的抽中样本法人单位”调整为“辖区内除规模以上工业、有资质的建筑业、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有开发经营活动的全部房地产开发经营业、规模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以及机关、事业单位法人以外的抽中样本法人单位”；增加从业人员期末人数、从业人员平均人数、从业人员工资总额、从业人员平均工资及其分组的“本季”和“1-本季”汇总指标，以上指标根据调查单位填报数据计算生成，调查单位无需填写，报表指标栏置灰；调整报送时间及省级验收截止时间。（附件1—60）
    （五）调整抽样调查方案相关内容。（附件1—61）

    十三、固定资产投资统计报表制度
投资项目申请表（H202表）新增指标“已签订合同总额”“项目建设地经纬度坐标”；指标“临时机构代码”调整为“临时代码”，并调整格式；项目类别“棚户区改造项目”调整为“保障性住房项目”；调整表底说明。（附件1—62）
    十四、企业（单位）研发活动统计报表制度

（一）企业研究开发活动及相关情况（107—2表）新增指标“当年企业研发准备金合计”。（附件1—63）
    （二）重点企业研发及相关情况（L111 表）调整报送时间。（附件1—64）
十五、企业创新活动统计报表制度
（一）将制度中的工业企业创新情况（L121表）、创新调查企业家问卷（L122表）、建筑业企业创新情况（L123表）、服务业企业创新情况（L125表）纳入《一套表统计调查制度》。

（二）工业企业创新情况（L121表）新增指标“上述创新合作是否由贵企业主导”和选项“全部由企业主导”“部分由企业主导”“不由企业主导”；指标“信息化工艺创新的具体内容包括”选项调整为“核心生产过程或主要业务的自动控制”“核心生产过程或主要业务的网络化在线调度”“设计、采购、物流、销售、服务等与生产的跨业务数据共享和在线协同”“生产过程或业务活动的智能化、数字化改造（如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物联网、数据分析等）”“生产过程或业务活动智能化使用云端资源（如云计算、云存储等）”“其他”。（附件1—65）
（三）创新调查企业家问卷（L122表）统计范围“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调整为“限额以上批发业企业法人”；新增指标“贵企业对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意见建议”。（附件1—66）
（四）建筑业企业创新情况（L123表）新增指标“上述创新合作是否由贵企业主导”和选项；指标“信息化工艺创新的具体内容包括”调整选项（具体调整内容同工业企业创新情况（L121表），此处略）。（附件1—67）
（五）服务业企业创新情况（L125表）统计范围中“辖区内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调整为“辖区内限额以上批发业企业法人”；新增指标“工艺（流程）创新是否包含信息化内容”“信息化工艺（流程）创新的具体内容包括”“上述创新合作是否由贵企业主导”。（附件1—68）
十六、互联网经济统计报表制度

取消，相关内容调整至《平台经济统计报表制度》。（附件1—69）
十七、平台经济统计报表制度
新建。将《互联网经济统计报表制度》和《批发和零售业统计报表制度》中的重点网上交易平台交易情况（E231表），整合为《平台经济统计报表制度》。电子商务交易平台情况（U201表）新增“农村商家交易额”“跨境电商交易额”“即时零售交易额”等指标，新增各交易额指标的本月及上年同期、分商品类别其中项和分服务类别其中项、按买方所在地分平台交易额及商品类等。重点互联网房屋共享平台基本情况（U206表）取消按房源所在地分项指标，新增“期末房源数量”“活跃房源数量”及其分项指标。重点互联网文化平台基本情况（U210表）新增“网络音乐”“网络阅读”“文化票务”“其他”等分组指标。（附件1—69）
十八、乡村振兴统计监测报表制度

县（市）社会经济基本情况（G301—2表）新增指标“地区生产总值增速(不变价)”“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速(不变价)”“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速(不变价)”“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不变价)”；指标“街道办事处”调整为“街道”；调整报送时间及省级验收截止时间。（附件1—70）
乡（镇）社会经济基本情况（G101表）中指标“农产品加工企业”调整为指标“工业企业”其中项；调整省级验收截止时间。（附件1—71）
村社会经济基本情况（G102表）中指标“村集体企业”调整为指标“有实际经营活动的企业”其中项；调整省级验收截止时间。（附件1—72）
十九、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制度

（一）2024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表（R101表）新增“孩子是否能在不平整的表面行走并且不会摔倒，例如，有坑洼的路上或斜坡上？”等23个指标；取消“住房所在建筑的总层数”等11个指标；指标“未来一年是否有更换居住地的打算”调整为“未来一年是否有外出的打算”；调整指标“一年前常住地”“是否识字”“工作情况”的选项。（附件1—73）
（二）人口调查村、居委会(社区)基本情况表（R103表）新增指标“社区打造老年友好型社区（村居）的举措”“本村居范围内是否有日间托老所”“常住人口数”其中项“其中，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  %”；取消指标“本村居范围内可提供/覆盖的养老服务”“本村居范围内已开展的适老化改造”；指标“本村居范围内是否有养老机构”调整为“本村居范围内是否有养老院、敬老院”。（附件1—74）

    （三）取消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表（R104表）。

    二十、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制度
    新建。内容为原《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制度》中的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表。（附件1—75）

    二十一、劳动力调查制度
（一）劳动力调查表（R201表）。（附件1—76）
1.新增指标“您是否自己缴纳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及选项“是，正在缴纳；否，已缴足年限停缴，正在领取或等待领取中；否，未缴足年限断缴；否，从未缴纳过”，“您周工作时间少于40小时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及选项“正常工作时间少于40小时；请休假、照顾家庭、参加学习培训、健康等原因；生意不好、订单不足等原因；想找但找不到周工作时间超过40小时的工作；其他（请注明）”。

2.取消指标“您的这份工作是如何得到的”“您是否有带薪休假”。

3.指标“您在本月3日—9日，总共工作了多少小时（所有工作都算，包括加班时间，扣除请假时间）”调整为“您在本月3日—9日，总共工作了多少小时（所有工作都算，包括加班时间，扣除通勤、用餐、午休、请假等未在工作状态时间）”；“您的主要工作（通常指工作时间最长，或被调查者自己认定）在本月3日—9日工作了多少小时”调整为“您的主要工作（通常指工作时间最长，或被调查者自己认定）在本月3日—9日工作了多少小时（包括加班时间，扣除通勤、用餐、午休、请假等未在工作状态时间）”；“单位或雇主是否给您缴纳社保（‘五险一金’任何一种）”调整为“单位或雇主是否给您缴纳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同时调整题目顺序和跳转关系；“您是否想延长工作时间来增加收入（包括加班、兼职、更换另一份工作时间更长的工作等）”调整为“您在本月是否想增加工作时间（请选择最符合个人意向的选项）？”，选项调整为“想在正从事的工作中增加工作时间；想有兼职的工作；想换另一份工作时间更长的工作”；“如有非常适合的工作机会，您能在2周内开始工作吗（问题33选②，则问题34默认选②）”调整为“如有非常适合的工作机会，您能在2周内开始工作吗”。

    4.填表说明中，在指标解释及填写说明部分增加“为进行数据质量控制，填报过程中会采集GPS定位信息，自动识别音频分贝、数据采集时间，表尾申报人签字时会调用系统功能进行手写签字”；住户信息部分调整换户空户等操作说明。
（二）抽样调查方案中，定期维护更新抽样框部分，增加“每月20日前审核汇总各总队劳动力调查相关处室抽样框维护申请，并下发需维护的建筑物和住房清单至调查员的PAD中，次月3日前上报维护完成的建筑物和住房清单”；合并附表1和附表2，调整部分指标，调整表名为建筑物和住房清单表式，调整表号为R201—FB1；附表3调整为“2025年1月—2026年12月样本轮换示意图”。（附件1—77）
二十二、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方案

（一）总说明中新增《国家统计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分市县住户调查工作的通知》有关要求，调整周期内样本轮换有关内容。（附件1—78）
住房和耐用消费品拥有情况（T101表）指标“主要炊用能源状况”调整为可多选，指标“健身器材”调整为“健身器材（500元以上）”。（附件1—79）
家庭经营和生产投资情况（T102表）指标“其他农林牧渔业生产性固定资产”计量单位由“台”调整为“台/头”。（附件1—80）
    （四）社区基本情况（T103表）取消指标“本村是否有政府组织的文艺演出下乡、电影放映等文化服务”及选项；指标“本社区能否便利地乘坐公共汽车”调整为“本社区能否便利地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附件1—81）
（五）住宅摸底表（T105表）中指标“本住户拥有全部家用汽车的购置总价”选项由“10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调整为“10万元及以上，不满20万元”。（附件1—82）
（六）住户成员及劳动力从业情况（T202表）中指标“户口登记地”新增其中项“不适用”，取消指标“您认为自己主要属于下列哪个群体”及选项。（附件1—83）
（七）收支情况（T203表）中指标“生活用品及服务”新增其中项“家庭服务（如钟点工、保姆费用，设备修理费等）”。（附件1—84）
（八）记账项目编码中新增“新能源汽车（包含混动、增程式）”；取消“其他油（生活燃料）；“出售竹材”单位调整为“元”；“166211自产自用竹消费”单位调整为“元”；“五保户救助金”调整为“特困救助金”；“瓶装饮用水”调整为“瓶（桶）装饮用水”；“自产自用柴消费”“自产自用草消费”合并为“自产自用柴草消费”。（附件1—85）
（九）抽样调查方案中周期内样本轮换有关内容由“调查小区样本的设计使用周期为5年，即从2023年到2027年。为防止样本老化，在5年周期内定期进行样本代表性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组织开展调查小区内住户样本轮换。即：分别在第3年年初和第4年年初，从住户变动情况、调查数据质量等方面，统一对各地住户样本代表性情况进行综合评估，对部分样本代表性显著下降的调查小区组织开展周期内样本轮换”调整为“调查小区样本的设计使用周期为5年，即从2023年到2027年。为防止样本老化，在5年周期内分两年在调查所覆盖的样本区县开展一次小区内样本户轮换，即分省将样本区县分为两组，保持区县内样本小区不变，2024年轮换第1组区县的全部样本户，2025年轮换第2组区县的全部样本户”。（附件1—86）
二十三、流通和消费价格统计报表制度

（一）“居民消费价格调查方案”的“价格调查点的抽选方法”中新增“结合普查名录库资料”，“价格调查原则与方法”中将“选中的调查对象应协助做好价格数据填报工作，配合提供相关数据资料”调整为“选中的调查对象应配合做好价格数据填报工作，提供相关数据资料”。（附件1—87）
（二）“居民消费价格调查项目目录”中将“其他大型家用器具”“被子”“其他护理用品”“电视机”“台式计算机”“眼镜”调整为含国家集中网采的基本分类，修订表底说明。（附件1—88）
（三）新增“居民消费价格调查全国统一规格品目录”“居民消费价格调查采价日历”。（附件1—89）
二十四、工业生产者价格统计报表制度

（一）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V204—1表）、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V204—2表）、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V412表）、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V413表）调整报送时间。（附件1—90）
（二）“工业生产者价格调查方案”调整“调查资料的上报方式、上报内容和上报时间”有关内容，新增代表产品选择原则，取消关于省级指数和全国指数计算的描述；“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的编制方法”中取消“在五年期间，若出现产品结构变动较大，以致影响‘商品篮子’代表性的情况时，可进行合理修正”有关规定，调整相关计算公式。（附件1—91）
二十五、房地产价格统计报表制度
（一）新建住宅销售价格调查表（网签备案数据）（V220表）指标“行政区划”调整为“行政区划和标识码”。

（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调查表（V222表）取消指标“住宅所在地段”“住宅销售均价”，指标“住宅所在区域”调整为“住宅所在行政区划”，调整表底说明。（附件1—92）
（三）二手住宅销售价格调查表(中介数据和网签备案数据)（V223表）名称调整为“二手住宅销售价格调查表（网签备案数据）”，指标“行政区划”调整为“行政区划和标识码”，指标“交易中介机构名称”调整为非必填指标，调整表底说明。（附件1—93）
（四）新增二手住宅销售价格调查表（中介明细数据）（V223—1表）。（附件1—94）
（五）重点房地产开发企业住宅销售价格调查问卷（V224表）新增指标“顺序码”，新增指标“对当前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的评价”选项“相对宽松，保持当前政策力度”；取消指标“对本市新房价格变动感受”中部分细分问题；“截至调查日本次开(推)盘去化率”调整为“截至调查日项目整体去化率”。（附件1—95）
（六）重点经纪机构住宅销售价格调查问卷（V225表）新增指标“顺序码”，新增指标“对当前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的评价”的选项“相对宽松，保持当前政策力度”；取消指标“对本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感受”中两个细分问题；指标“本季与上一季相比，成交周期”调整为“本月与上一月相比，成交周期”，指标“本月本门店新增挂牌量：  套；新增挂牌总面积：  平方米；新增挂牌总价：  万元”调整为“本月本门店挂牌总套数与上月相比”及选项“增加；持平；减少”和“本月平均挂牌价与上月相比”及选项“上升；持平；下降”；指标“本月带看数量与上月相比”调整为“本月下调挂牌价的房源数与上月相比”，选项调整为“增加；持平； 减少”，指标“议价空间变化：增大；不变；减小”调整为“本月带看数量与上月相比：增加；持平；减少”，指标“平均挂牌价与上月相比：上升；持平；下降”调整为“本月议价空间与上月相比：增大；不变；减小”。（附件1—96）
（七）“住宅销售价格统计调查方案”中数据发布有关内容调整为“主要包括调查城市的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指数”。（附件1—97）
（八）“重点企业住宅销售价格问卷调查方案”中调查方法调整为“在房地产经纪机构和房屋居住服务平台等相关其他企业（原则上应覆盖市辖各区）中选取有代表性企业进行实地调查，原则上不少于10个”。（附件1—98）
（九）“100个城市及其区划代码表”调整部分城市行政区划代码。（附件1—99）
    （十）“报表填报简要说明”中新增指标“行政区划和标识码”填报说明；取消指标“住宅所在地段”“住宅所在区域”“二手住宅本月销售均价”“二手住宅上月销售均价”填报说明。（附件1—100）
二十六、交通运输和邮政业价格统计报表制度

“交通运输价格统计调查方案”调整“指数编制方法”部分计算公式。（附件1—101）
“邮政业价格统计调查方案”调整“指数编制方法”部分计算公式。（附件1—101）
二十七、城市高质量发展统计监测报表制度

城市高质量发展基本情况表（G301—1表）新增指标“基础设施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比重””制造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比重””第三产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比重”“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比重”“高技术产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比重”“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比重”“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比重”“R&D人员（全社会）”“R&D人员全时当量（全社会）”“R&D经费支出（全社会）”“居民人均预期寿命（卫健部门）”；取消指标“基础设施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速”“制造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速”“第三产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速”“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速”“高技术产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速”“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速”“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速”“绿化覆盖面积（住建部门）”“公园面积（住建部门）”；“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调整为“基础设施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附件1—102）
二十八、采购经理调查统计报表制度

（一）企业基本情况调查表（N131表）指标“是否为国有控股企业”调整为“企业控股情况”；“14从业人员期末人数”、“15主要经济指标”不再填报具体数值，调整为设置区间选项。（附件1—103）
（二）制造业采购经理调查问卷（N241表）表底说明“本表中第14—16问题可根据经济运行情况酌情调整具体内容”调整为“本表中第13—16问题可根据经济运行情况酌情调整具体内容”。（附件1—104）
（三）非制造业采购经理调查问卷（N242表）“本月贵企业业务总量为正常水平（可参照2019年同期水平）的  ”调整为“本月贵企业业务总量为上年同期水平的  ”;表底说明“本表中第13—15问题可根据经济运行情况酌情调整具体内容”调整为“本表中第12—15问题可根据经济运行情况酌情调整具体内容”。（附件1—105）
二十九、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调查制度

（一）调整总说明组织实施和调查质量控制有关要求。（附件1—106）
（二）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电话调查问卷（W102表）新增指标“与您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中是否有上幼儿园的孩子”“与您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中是否有上小学或初中的孩子”“〔针对S2选择⑵或⑶的被访者〕与您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中是否有60周岁以上的老人”“您家是否享受了当地政府提供的家庭经济困难儿童或孤残儿童幼儿园教育资助服务”“〈仅提问城镇居民〉您家住的是公租房吗”“〈仅提问农村居民〉您家参与过农村危房改造吗”“您家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救助服务吗”“与您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中是否有退役军人”；指标“您对当地政府提供的看病就医便利性的满意程度是”调整为“您对当地政府提供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包括县级医院、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的满意程度是”；指标“您对当地政府提供的幼儿园教育服务（如对家庭经济困难儿童或孤残儿童的教育资助等）的满意程度是”调整为“您对当地政府提供的家庭经济困难儿童或孤残儿童幼儿园教育资助服务的满意程度是”；指标“〈仅提问城镇居民〉您对当地政府提供的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免费开放服务的满意程度是”调整为“您对当地政府提供的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和文化馆（站）等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服务的满意程度是”；调整指标“您的性别（访问员填写，无需询问受访者）”位置；取消指标“〈仅提问农村居民〉您对当地政府提供的农家书屋和文化馆（站）免费开放服务的满意程度是”。（附件1—107）
    （三）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入户调查问卷（W102-1表）指标“您对当地政府提供的看病就医便利性的满意程度是”调整为“您对当地政府提供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包括县级医院、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 的满意程度是”；指标“您对当地政府提供的幼儿园教育服务（如对家庭经济困难儿童或孤残儿童的教育资助等）的满意程度是”调整为“您对当地政府提供的家庭经济困难儿童或孤残儿童幼儿园教育资助服务的满意程度是”；指标“〈仅提问城镇居民〉您对当地政府提供的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免费开放服务的满意程度是”调整为“您对当地政府提供的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和文化馆（站）等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服务的满意程度是”；指标“您刚才表示对当地政府提供的看病就医便利性不满意，请问原因是什么”调整为“您刚才表示对当地政府提供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包括县级医院、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 不满意，请问原因是什么”；指标“您刚才表示对当地政府提供的幼儿园服务（如对家庭经济困难儿童或孤残儿童幼儿园教育资助）等不满意，请问原因是什么”调整为“您刚才表示对当地政府提供的家庭经济困难儿童或孤残儿童幼儿园教育资助服务不满意，请问原因是什么”；指标“您刚才表示对当地政府提供的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免费开放服务不满意，请问原因是什么”调整为“您刚才表示对当地政府提供的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和文化馆（站）等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服务不满意，请问原因是什么”；指标“您家有在当地上幼儿园的孩子吗”调整为“与您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中是否有上幼儿园的孩子”；指标“您家有在当地上小学或初中的孩子吗”调整为“与您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中是否有上小学或初中的孩子”；指标“〔针对S2选择(1)或⑵或⑶〕您家有60周岁以上的家庭成员吗”调整为“〔针对S2选择 ⑵或⑶ 的被访者〕与您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中是否有60周岁以上的老人”；指标“您家属于困难家庭吗”调整为“您家是否享受了当地政府提供的家庭经济困难儿童或孤残儿童幼儿园教育资助服务”；指标“您家住的是公租房吗”调整为“〈仅提问城镇居民〉您家住的是公租房吗”；指标“您家有退役军人吗”调整为“与您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中是否有退役军人”；调整指标“您的性别（访问员填写，无需询问受访者）”位置；取消指标“〈仅提问农村居民〉您对当地政府提供的农家书屋和文化馆（站）免费开放服务 的满意程度是”“您刚才表示对当地政府提供的农家书屋和文化馆（站）免费开放服务不满意，请问原因是什么”。（附件1—108）
（四）调整抽样调查方案相关内容。（附件1—109）
三十、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调查制度

（一）调整总说明组织实施和调查质量控制有关要求。（附件1—110）
（二）生态环境满意度电话调查问卷（W101表）报表名称调整为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电话调查问卷。（附件1—111）
（三）生态环境满意度入户调查问卷（W101-1表）报表名称调整为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入户调查问卷。指标“您住在城镇、还是农村（居住地类型）”调整为“您住在城镇、还是农村（居住地类型）（访问员填写，无需询问受访者）”；指标“您认为所在地区的生态环境工作，还有哪些方面需要改善（多选）”调整为“您认为所在地区的生态环境工作，还有哪些方面需要改善（最多选3项）”。（附件1—112）
（四）调整抽样调查方案相关内容。（附件1—113）
三十一、公共服务统计监测制度

    将专项统计调查制度《公共服务统计监测制度》调整为常规统计调查制度。
三十二、部门数据共享制度（附件1—114）
（一）将专项统计调查制度《人口综合统计监测制度(试行)》调整为常规统计调查制度。

（二）民政部，取消分地区社会工作职业资格情况（MZ304表）、分地区自治组织情况（MZ322表）、社会服务保障情况（MZ340表）。
（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取消公共就业服务工作情况（RS317表）、职业技能培训和评价情况（RS318表）。
（四）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取消养老服务设施配建情况（ZF306表）。
（五）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取消城市居民主要疾病死亡率及死因构成情况（WJ345表）、农村居民主要疾病死亡率及死因构成情况（WJ346表）、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医疗服务情况（WJ401表）、医院门诊和住院病人人均医药费用（WJ402表）。

（六）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取消外商投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按行业分）（SJ308表）、外商投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按国别（地区）、省（区、市）分）（SJ309表）。

（七）国家能源局，取消能源行业监测情况（NE401表）。
（八）国家文物局，新增公共文化场馆服务情况（WW06表）综合年报。

（九）原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报送的中医药公共服务情况（ZY301表）综合年报调整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报送；原应急管理部报送的火灾事故情况（YJ305表）综合年报调整由国家消防救援局报送。

（十）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水力发电量情况（DL403表）表名调整为电力行业监测情况（DL403表），由原水力发电量情况（DL403表）和原由国家能源局报送的能源行业监测情况（NE401表）整合形成。
三十三、新增和修订指标解释
根据年定报制度修订情况，对新增指标补充指标解释，对调整指标的指标解释进行修订，详见附件4。

    附件：1.涉及本文列示主要修订内容的报表制度（电子版另附）
    2.一套表数据采集和验收时间一览表

    3.调查数据审核关系（电子版另附）

    4.新增和修订指标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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